
C和具水利
政和县水利局编



政和县水利志
政和县水利局 编

方志出版社出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歹j3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努力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事立足部门，兼顾行业，详今略古，统合古今，力求较为全面地记叙

和反映政和县水利事业发展过程和治水业绩，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本志上限根据史籍资料和事物发展追本溯源，下限截至2005年底。

四、本志横排纵述，以类立目，事以类从，章、节、目逐层统属。以志为主，辅

以记、传、图、表、录、照片。以概述领志，志末设附录、编后记。

五、本志纪年。1949年10月1日之前沿用历史朝代年号，括注公元年份，其后概

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计量。1949年之前沿用当时度量衡及币值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后，采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颁布的标准。但为体现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对原始表格的计量单位不与换算。

七、本志所载水利工程名以水利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地名、河流名以政和县地

名委员会公布的名称为准。所述各种高程，除注明外，均以黄海零点高程系统为准。

八、为叙述方便，本志所述各类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明简称，以

后用简称。鉴于各类机构都曾多次易名，本志所述均沿用当时实际名称，不另作注。

九、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本志收录对政和水利建设有重大影响或做出重

要贡献的历代已故人物；对水利事业做出贡献的健在人物，一般采用录表形式或采用

以事系人的方法加以记述。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政和县志》、《政和文史资料》、《政和水电志资料汇

编》等各个历史时期史料；报纸、杂志、有关专家学者论文专著；政和县档案局、农

业局、i气象局、环保局、水文站、各乡镇等有关单位，以及本系统历年工程技术资料、

工作总结、报表和调查采访1：2碑资料。部分碑记和照片现场拍摄和历年收集。各类统

计数据以政和县统计局和政和县水利局公布、上报的统计资料为准。由于引用资料广

泛，为减少篇幅，除引文和个别有争议的资料注明来源外，一般不另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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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政和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政和县水利志》终于定稿付梓，值得庆贺。

盛世修志，以鉴古今。此书以现代政和水利建设为主体，真实地记载了政和近百

年来治水、用水的光辉历程，并上溯历史，撷取政和治水历史中一个个片段、一朵朵

浪花，系统汇集编纂而成。她的出版及问世，是对治水先辈们的告慰和治水后来人的

奉献，是政和水利事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对当前水利改革和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这不仅是水利部门的盛事，也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好事。

水是生命之源，土为生存之本，水土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实现

经济腾飞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政和是个山区农业县，水利在农业中

起到命脉作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水资源丰实，为水能开发提供良好的

基础。

欲治国，必治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之兴衰历史，莫不

与水利之兴衰息息相关。兴修则受益匪浅，放任则受害无穷。数百年来，水、旱灾害

给政和人民的经济和生命财产带来惨重的损失，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和人民进行

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积极投入到治水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行列，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和广大的水利工作者，前仆后继，治水战洪灾，组织

全县人民生产自救，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治水战洪魔的动人事迹。勤劳善良的政和

人民焕发无比的热忱，开天辟地，战风斗雨，精于治水，善于用水，兴利除害，用勤

劳与智慧开创了水利史上的辉煌。进入新世纪，政和水利以人水和谐促进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治水理念，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对水资

源进行合理开发，进行了七星溪流域综合开发，建起了龙潭溪水利综合枢纽工程、城

区防洪工程、城区第二水源点供水工程、绿水、清水工程及村级入饮水工程等，为政

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水利志，上承历史渊源，下启未来发展，既能留存人类治水功绩，亦可借鉴治水

中的得失，故尔治水者必学史，为政者必修志。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务实、高效、敢为人先的精神去开创政和水利事业的新

纪元。

中共政和县委书记黄健平

政和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宗荣

二oO九年二月十六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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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县位于福建省北部，闽浙交界处，地理座标界于东经118。33’至119。17’，北纬27005’至

27023’之间，东与周宁、寿宁县交界，北与松溪县、浙江省庆元县接壤，西与建阳市相连，南与屏

南县、建瓯市毗邻。县境东西长、南北窄，东西长达72公里，南北最窄处9公里，最宽处46公

里，全境土地总面积174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627公顷，占总土地面积的7．8％，其中水田面积

12780公顷。五代十国时期为闽国边陲兵防重镇一关隶镇，宋咸平三年(1000)升为关隶县，政和

五年(1115)更名政和县，明景泰六年(1455)析出东北部置寿宁县。新中国建立后，曾于1960

年2月至1962年8月和1970年7月至1975年3月，两度与松溪县合并为松政县。2005年全县辖5

镇5乡，124个行政村，7个街道委员会，总人口218545人。

政和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商周时期，先人已在这片青山绿水中繁衍生息。政和自古重

学兴教，教育事业在宋代已悄然兴起，书室、书院、学宫遍布城乡。宋代大儒朱熹曾驻其父朱松创

办的云根书院讲学授道，从此政和即有“先贤过化之乡”的美称。宋代忧国忧民的太学士陈朝老和

授教东官的龙图阁直学生邵知柔，明代秉公执法的刑部右侍郎吴廷用和居官清廉的户部主事陈恒，

以及近代毕生从教、享誉八闽的杨起葵、杨润葵等一批文人志士，均为颇具影响的名流。政和是闽

北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从革命战争年代的1928年至1949年，在境内先后建立了中共政和支部、政

和县委和建松政、政屏、寿政庆中心县委，以及建松政特委、闽浙边地委，开辟了以东平为中心的

建松政苏区，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开展革命武装斗争，革命军事领导人黄道、栗裕、黄立贵、

叶飞、吴先喜、曾镜冰、饶守坤等均在政和留下战斗的足迹。政和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

军、前仆后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

誉。在当代，有历届县委、县政府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前仆后继，抗击自然灾害，治水战洪灾篇

章，涌现出一批像石屯知青水利排、“三八”妇女班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以及抗洪烈士林金官

等英雄事迹，给政和的水利事业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和宝贵的财富。

政和县地貌属东南沿海丘陵区，东高西低，类型多样，山地广布，河谷盆地狭小，全境中低山

面积82．8％。丘陵占9．5％，河谷盆地占7．7％，森林覆盖率82％。河谷盆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

部。全境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温润气候区。因地势高低悬殊，全县形成多层次立体气候，东部和西

部、山地和谷盆，气候差异都较大。年平均气温：西部18．3℃、中部17．4。C、东部14．7℃；年平

均无霜期：西部262天，中部252天，东部212天；平均年降水量：中西部1609毫米，东部1926

毫米。境内河流密布，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5公里。河流由于地质构造线的影响，地势东高

西低，以香炉尖至风水凹一线为分水岭。东部为闽东诸小河系的发源地，西部为松溪支流的发源

地。境内地表切割强烈，水系十分发育。河床比降大，具有山溪性河流源短流急、暴涨暴落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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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2条，七星溪为全县主河流，由东向西横贯东部和中部，

属闽江水系建溪支流。全县水资源丰富，降水量较多，全县多年平均径流深为1138毫米，多年平

均径流量19．841亿立方米，丰水年为27．96亿立方米，频率10％；平水年为19．246亿立方米，频

率50％，偏枯水年15．476亿立方米，频率75％，枯水年12．500亿立方米。年径流系数在0．55～

0．73之间，多年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为113．76万立方米，全县人均占有水量12096立方米，耕

地亩均占有水量9576立方米，均高于全省、全国的水平，人均占有水量高于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

一倍多。全县有地下水资源1．366亿彤年的数量。水能理论蕴藏量152184千瓦，年发电量13．15
亿度，可开发168980千瓦，年发电量5．24亿度，开发采用系数为39．8％，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被国家定为全国第二批农村电气化县。

政和县自然灾害较多，水、旱灾害频繁，以洪涝灾害最为常见，危害也最大。据旧志载，自明

永乐初至民国期间，全县较大的水灾24次，旱灾10次。旧志载：水灾是“棺漂尸流，稻田淹没，

城垛倾塌，芦舍冲荡”。由于当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加之统治者很少采取防范措施，灾害频

繁。历代曾有官吏率众抗灾济民，因抗灾设施简陋，因灾抗灾，治标未治本，给人民群众财产和生

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政和的人民与水、旱灾害斗争是顽强不屈的。新中国建立后，政和县抗灾、

救灾、防灾工作得到高度的重视，人民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进行防灾、抗灾和救灾救

济，成立防讯抗旱指挥部，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组织和领导全县抗洪救灾工作。至2005年，全

县发生较大水灾20余次，超过危险水位199．28米以上的6次，其中以1952年、1989年7月22日、

1998年6月22日遭受的水灾和2003年7月的旱灾最为严重。1989年7月22日特大洪灾，使全县

受灾户达2．Ol万户，人口达11万人，因灾死亡66人，经济损失达2亿元。1998年6月22日，过

程降雨量达686．9毫米，为历年来的最大降水过程，全县10个乡镇全面受灾，因灾死亡34人，直

接经济损失8．59亿元。2003年上半年，持续高温天气，创政和县50年来最高纪录，全县10个乡

镇出现严重旱灾，受灾面积达8000公顷。水、旱灾给政和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惨重的

损失。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和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不等不靠，全身心投入抗灾工作

中，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发动全县人民生产自救，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

度。有力地保障灾区人民生活的安定、稳定，做到大灾无大荒，灾年无大疫，群众安居乐业，工农

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五十多年来，政和人民战胜了多次严

重自然灾害，谱写出一曲曲不怕困难、团结奋斗、战胜灾害的赞歌。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和县

委、县政府和水利部门，吸取灾害的教训，痛定思痛，带领全县人民积极投入到治水和抗御自然灾

害的斗争中，不间断地兴建抗洪蓄水工程、兴修水利、修建防洪堤、改河及整治河道。至2005年，

全县共建蓄水工程220余处，先后修建界溪、洞宫、下楹洋3座中型水库和小(一)型4座、小

(二)型水库19座，总库容量达8868．1万立方米，既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有效调节汛期洪水洪

峰，又确保了农业灌溉的需要；先后修建境内各流域防洪堤、坝78处，总长度为180．35公里，其

中城区防洪堤长度为7．735公里，保护耕地3233公顷，有效地保护了沿河低洼地带的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消除洪水的威胁和侵害，使城区和沿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四)

政和县水电建设首创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私人集资创办高基碓水电厂，装机容量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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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千瓦。新中国建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把发展水电事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大力发展

地方电力。经历了1958～1965年小水电建设发展初期，期间建起小水电22处，总装机容量182千

瓦。1966—1978年小水电发展高潮时期，期间建起小水电113处，120台，总装机容量4729千瓦。

1979—1989年水电重点骨干工程建设时期，期间共建电站9座，装机29台，装机容量为14110千

瓦，其中有西津、九层际等骨干电站。1989—2002年灾后重建和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建设时期。

1989年“7·22”洪灾和1998年“6·22”五十年一遇的洪水，使全县水利设施90％被毁，经过全

县人民十年的同呼吸共命运的不懈奋斗，水利设施才逐步恢复到灾前水平。政和县于1991年3月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建设县。1993年，全县建成电站82座，机组

124台，装机容量20212千瓦；建成110千瓦变电站2座，容量为26000干伏安，110千伏线路25

千米；建成35千伏变电站3座，容量为7250千伏安，35千伏线路88公里；建成10千伏输电线路

792公里，实现全县9个乡镇与县电网联网运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性电力系统。1993年7

月动工兴建电气化后备电站下榀洋水电站，装机15000千瓦，是政和县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

1994年8月经省地电气化县检查验收组验收通过，政和实现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1996年4月，

国家计委、水利部正式批准政和县为全国第二批农村初级电气化县。1997年下楹洋水电站建成发

电。1999年6月开始对全县农村和城区电网进行全面的改造。新世纪初，政和县私人办电站得以发

展，给政和电力建设和经济建设注入活力，利用外资、上级补助、群众集资和利用市场经济开发了

乐溪、蛟龙溪、赤溪、七星溪和龙潭溪等流域水力资源。至2005年底，全县共有大小水电站55

座，机组100台，装机容量5．709万千瓦，其中装机500千瓦以上水电站18座，总装机容量3．989

万千瓦；年发电量达1．78亿千瓦时。全县10个乡镇125个行政村全部通电，通电率100％。

(五)

政和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县，以种植水稻为主，农田水利在农业中起着命脉作用。历代以来，虽

兴修水利，但设施简陋、规模小，大部分以草木坝、无坝引水、土渠道、竹管、木槽引水，以及采

用建小围塘、用水车戽水等临时性工程，干砌较永久性的石坝等为数不多。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新建、改建、修复了一大批水利工

程。20世纪50年代，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全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掀起大办水利高潮，以互助组为骨干，民修公助。1955至1957年，县制定“以防旱为主，兼顾

防洪”的水利工程建设方针，采用民办公助的原则，鼓励农民兴修水利。1958至1959年“大跃

进”时期，贯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蓄水为主和勤俭办水利”的方针，兴建一大批蓄水工程，

仅1958年兴建山塘水库177处。1960至1962年兴建风头尾岩坝和王春垅水库。1963至1965年，

开展拦河坝改造和兴建水轮泵、防洪堤工程，全县安装水轮泵88处104台；建成招岗渠道、姜屯

大坝、翻身大坝、幸福渠、俊溪引水渠、锅厂抽水站等重点工程，解决全县最大的范屯、护田和西

津旱田的灌溉。1966至1980年，贯彻“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为主”和“蓄、引、提、排”

相结合的方针，大兴蓄水工程建设，建成主要骨干水利工程有界溪、满洋、何山和小(--)型的念

山、任后、长尾垄、坑里楼、山头洋、王元仔、上坪、仙人坑等水库，总库容2378万立方米，以

及兴建官风引水工程、翻身垄引水工程等，形成集灌溉、防洪、发电为一体的水利系统。1981至

1988年，开展水利工程配套建设，对水利工程按管理要求进行配套、完善。到1988年，全县兴修

各种水利工程188处，保证灌溉面积9127公顷，改善灌溉面积4927公顷，投入资金2341万元，其

中国家补助1115万元，自筹资金1226万元。九十年代后，水利工作重点主要以蓄水工程建设和引

水工程的维护与管理上，其间兴建了洞宫和下楹洋中型水库，以及一批小(一)、小(二)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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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至2005年，全县共建蓄水工程220余处，总库容8868．1万立方米；其中，兴建中型水库3座，

小(一)型水库4座，小(二)型水库19座。有效灌溉面积1633公顷。全县共建引水工程602

处，有效灌溉面积8381公顷，其中万亩以上引水工程2处，有效灌溉面积1347公顷，千亩以上引

水工程16外，有效灌溉面积1563公顷。

(六)

水是生命之源，土为生存之本。水土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实现经济腾飞和构

建和谐社会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历史上因水涝地质灾害引发的水土流失曾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

灾难。明朝永乐初，县治主山黄熊山崩塌，逼使七星溪河床南移，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诸多由

地质所引发的灾害，客观地造成大量水土流失，以及人为和环境等造成的大量水土流失。1982年

IO月，成立县水土保持办公室，使水土保持工作方走上正轨，水土保持部门大力宣传水土保持工

作，开展水土流失普查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1985年水土流失普查，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6046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9．2％，其中林地流失面积8425公顷，占总流失面积52．5％。由此可见，森林

资源的破坏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1989年县政府颁发《关于制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的通知》，城

建、资源开发和生产建设项目实行水土保持审批制度，并相应出台一系列规定和制度，落实水土保

持责任。制定和规划相应治理措施，制止新的水土流失。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山地开发和经济建设

项目的增加，全县水土流失面积也逐年增加，2000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26209公顷，占全县土地

总面积的14．92％，比1985年增加了5．72％。水土保持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困难，治理任务相当

艰巨。至2005年，全县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933．33公顷，有效地遏制水土的流失，为政和生态建

设，社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9年6月，成立县水政水资源管理站，大力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使水

资源管理工作得以正常开展。1991年初列入全省第二批水利执法试点县，制定并实施《政和县水

利执法体系建设方案》，并相应出台一系列关于加强水政水资源管理的法规和决定。同年4月县人

民政府出台《政和县河道采砂收费管理实施决定》，1994年县人民政府出台《征收发电水资源费》

和《关于启用和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围取水许可证有关问题的通知》，1995年县人大通过并颁布实施

《政和县实施河道管理办法》，1996年县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河道管理的决定》等。1997年4

月成立县水政监察大队，与县水政水资源管理站合署办公。随着水政水资源管理的法规和决定相应

出台并实施，水资源管理和水政执法体系的健全，水资源使用审批、河道采砂管理、沿河建设项目

审查、人河排污及水资源水质监测、水功能区划分、水事件查处、取水许可证发放、水资源费和采

砂管理费征收等工作逐步走上正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七)

水利电力的发展与水利电力技术队伍的发展、人员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技术、新

工艺、新建材的引进与运用息息相关。50多年来，水利科学技术在不断的探索和追求，使得水文测

报更加准确，为洪水预报，抗洪救灾提供可靠的依据；水利工程管理从原始粗放经营，到现代的标

准化、规范化经营，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并在安全、效益、综合经营等取得成绩。科研项目成果多

次获得省、市、县以上科学奖。水利工作进入深化改革、全面服务阶段，从单一纯为农业服务转变

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和全面服务，并将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加强工程

管理和技术培训，健全管理机构和队伍，深化管理体制，从一般的岗位责任制发展到经济承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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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利建设长期以来“重建轻管”的倾向得到改变，逐步将水利事业纳入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

适应的良性运行机制，形成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的社会主义水利行业新风貌。

进入21世纪，中央提出以人水和谐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水理念，政和水利根据水利部

提出的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

重、防洪抗旱并举，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

理，下大力气解决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和水污染问题。

(八)

水利建设是一项极其繁重的系统工程，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伴随着社会各时期的历史进程，

遵循水利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和水利事业不断开拓、发展，取得了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伟大成就，为政和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促进政和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政和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小县，水利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由于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限制和影响，现有的水利工程设施还不能满足政

和经济发展和城区发展的要求，防洪抗旱、防灾减灾、水利工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水资源开发

利用和各类设施建设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水问题仍是政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

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治水工作任重道远。

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水利投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现有工程标准，加强水利科技

和管理队伍建设，提高科技兴水和科学管理水平，完善水利法规建设，发展水利经济，增强经济实

力，使水利工程发挥更大效益。回首往事，有过辉煌；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水利管理实现依

法治水的美好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政和人民定会谱写出团结治水的新篇章。



大 事 记

民国及民国之前

后晋天福六年(941)，闽国折宁德县北部地立关隶镇，驻以重兵，抵御吴越。镇址在今镇前镇

镇前村。

宋咸平三年(1000)，关隶镇升为关隶县。县治设在感化里东岸口黄熊山麓，隶建州。

宋政和五年(1115)，关隶县更名政和县。

明永乐初(1403年)，县城主山(黄熊山)崩塌，星溪河被填，河道南移。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夏，大水，星溪桥冲毁。

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5月初，洪水，涌高三丈，山崩地坼。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夏季，政和大水，重建的星溪桥被冲。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夏至雨，山水聚淹。

明万厉四十一年(1613年)5月淫雨，水涨。

明崇祯九年(1636年)，全县大旱，饥荒，竹子生竹米。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大水，稻田受淹，星溪河岸城墙崩塌。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大旱，水泉枯竭。

清乾隆二年(1737年)政和大水。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5月，大水，冲坏城墙。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水，星溪桥被冲塌。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初七日，河水猛涨，城墙冲塌。

嘉庆十九年(1814年)，大水。

道光三年(1823年)5月24日，大雨，黄熊山内洪水暴注城中，淹毙12人，冲倾房屋，棺浮

尸流。知县潭文藻、典史王国琪登黄熊山查勘，严禁山上私垦盗砍。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大旱。

清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初二日，大水，沿溪居民遭冲流。

是月二日夜，西里十七都杨源村，雷雨骤急，山崩水涨，淹毙一百九十余人，民房荡去过半。

咸丰七年(1857年)，政和地震。

清同治九年(1870年)夏，大旱，田禾枯槁。

清光绪三年(1877年)6月14日，大水，16日，又大水，涌上星溪桥，沿溪田地民房被

流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7日，大水。

宣统元年(1909年)7月19日，大水，沿溪民房遭淹没。

民国元年(1912年)2月，雹大如卵，伤毁民房无数。

民国2年(1913年)夏旱，政和大饥。

民国6年(1917年)3月，政和地震。

民国7年(1918年)2月，政和发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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